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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定之衝突與因應策略 
蔡政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生 
新竹縣關西鎮錦山國民小學校長 

 
一、利益團體之意義與類型 

在民主自由國家中，利益團體多具備利益表達功能，同時在政策規劃上亦扮

演決定且重要之角色（邱昌泰，2001；陳恆鈞譯，2001），誠如許朝信（2001）
所述，利益團體往往是政府之外對決策最有影響力者。然而，Lester 與 Steward
認為，透過多元主義觀點，政策往往是競爭團體彼此間討價還價與協商的結果（引

自陳恆鈞譯，2001）。為取得政策制定最有利處，利益團體往往會採取各種施壓

手段以達影響政策之目的（李秀芬，2000）。由此可知，在教育相關政策制定上，

利益團體實具不可忽略之角色。 

(一) 利益團體之意義 

就利益團體之意義而言，Truman（引自周育仁，1997）、廖峰香（1996）與

吳定（2003）皆認為利益團體乃是一群人的結合，其成員具備共同目標、利益、

態度與行動。同時，Wilson 認為利益團體為一自主性組織，免於政府或政黨控制，

並企圖影響公共政策（王鐵生譯，1993）；魏鏞（1994）則認為，利益團體提出

主張的目的在於建議、維持與增進共同態度所蘊含的行為模式。依據以上論述來

看，或當如同蔡進雄（2007）所述，利益團體就是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標，而

採取共同行動的團體。 

(二) 利益團體之類型 

依據 Levine 研究可知，利益團體或為達成多項不同目標，或針對特定訴求

之單一議題而組成（引自王業立、郭應哲、林佳龍譯，1999）。就廣義利益團體

類型而言，吳定（2003）指出可概分為十大類型，依序分為政治性團體、商業性

團體、工業性團體、勞工性團體、農業性團體、專業性團體、愛國性團體、宗教

性團體、道德慈善與環保團體，以及學術性團體，並將之區分為： 

1. 制度的利益團體：存在於政府中，或官僚組織本身。 

2. 非組合的利益團體：建立於階段、血緣與傳統特質關係上，有密切利害關係

之團體。 

3. 失序的利益團體：不是以正常政治程序爭取利益實現的政治組合。 

4. 組合的利益團體：一般國家合法有組織的集會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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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論述可知，利益團體類型或因其組織目標與構成關係不同而有差

異。 

二、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定之衝突 

教育部歷經多項資訊素養政策推動，著實已讓臺灣各級學校擁有隨手可上網

之學習環境。同時，藉由重大議題推動與落實，亦讓各級學生具備一定電腦網路

操作技能。然面對資訊教育普及化推動之際，相對立利益團體間卻也紛紛提出各

項論述，積極反應學生使用電腦網路可能產生之正向影響與負面危機，進而要求

重新檢視我國資訊教育推廣政策。綜觀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定之衝突，本

研究者認為或可將之分為：產業經濟效益與家長團體之衝突、制度利益團體與網

路使用社群團體之衝突，以及公益團體與教育主管機關之衝突。以下，即依序例

舉說明與介紹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訂之論述與衝突。 

(一) 產業經濟效益與家長團體之衝突 

就資訊科技與網路發展而言，背後隱含之龐大商機自然不言可喻。對此，在

我國資訊素養政策訂定上，亦不難發現常見其衝突所在。舉例而言，教育主管機

關或有意推動自由軟體應用，期取代每年購買商業軟體所需之龐大預算。然面對

商業軟體販售利益團體對經濟部會之施壓，教育主管機關亦多難以全面推廣或普

及化自由軟體應用。再者，諸如電子白板、電子書包或智慧教室等政策推動，亦

多涉及產業經濟效益衡量。 

其次，家長多認可電腦網路使用屬學習設備，願意在家中安裝電腦與網路。

而這，亦帶動國內相關網路服務業者龐大商機。然而，相關家長團體亦反應網路

使用隱藏收費不合理化，如網路防堵軟體（防毒或防色情）應涵蓋於網路使用基

本服務，而非另以其他名目（如防堵軟體需更多資源建置）進行收費。也因家長

團體與網路服務業者有所衝突，導致政府相關單位在網路服務使用費用政策制定

上有所延宕與模糊。 

此外，面對電腦網路使用者年輕化趨勢，為保護學童使用電腦網路安全，家

長團體多要求政府應對線上遊戲業者與網咖業者強烈規範及要求。然而，線上遊

戲業者團體多主張本身發展有助文創產業，網咖業者團體亦強調本身有助經濟發

展，進而透過利益團體組織給予政府相關單位一定壓力，同時也造成主管機關對

網咖與線上遊戲產業規範趨於保守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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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度利益團體與網路使用社群團體之衝突 

除電腦網路使用可能牽涉利益團體與家長團體衝突外，就政府部門而言，本

身存在的制度規範亦可能與網路使用社群團體有所衝突。舉例而言，針對網路是

否應實施分級制度，多有正反兩面衝突論述。反對網路實施分級制度者（如網路

使用社群）多認為，網路設計初衷原本即是創造一個無拘束與無限制的溝通環

境，若強烈要求實施分級將導致網路使用社群使用意願降低，導致網路失去原本

設計理念；然要求規範網路實施當採分級制度者，則主張應防止未成年人接觸不

當資訊，並依循「兒童及少年福利法」（2020）對兒童及少年通訊傳播視聽權益

應規劃分級之規範，故當要求業者原先自律之網路分級措施，改以立法方式強制

規定。 

面對網路具跨國界與去中心化特性，傳統媒體管理規範並非全然適用於網

路，目前各先進民主國家皆以法律搭配業者自律及科技方式管理網路不當資訊，

藉由網路業者訂定自律守則、組成網路監督組織、成立檢舉熱線、網路安全推廣

教育、研發過濾軟體以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等方式，塑造安全上網環境。 

相較之下，我國以強制立法作為網路內容管理方式即有其修正之必要，面對

網路使用社群團體施壓論述，制度利益團體亦不得不將其立法強制規定，更改為

強化業者自律管理網路內容。由此可見，在資訊素養政策制訂上，亦多涉及制度

團體與網路使用社群團體之衝突。 

(三) 公益團體與教育主管機關之衝突 

在資訊素養政策訂定與推廣上，教育主管機關多期望透過軟硬體普及化建

構，提供學生隨手可用之電腦網路環境，進而提升學生應用電腦網路資訊技能。

其原本規劃實屬美意，然伴隨學生電腦網路使用技能提升，卻也產生電腦網路使

用迷思與危機（如網路交友、網路交易詐騙、網路色情或網路沉迷）。對此，相

關團體紛紛透過調查數據強調使用電腦網路之危機（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

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定期皆會公布兒童 3C 產品使用與上網行為大調查），進而質

疑現有資訊素養政策推廣走向，同時透過新聞媒體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制定規範，

或提出可行措施。面對公益團體給予之衝突，亦造成教育主管機關資訊素養政策

制定上一定壓力。 

三、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定衝突之因應策略 

面對不同利益團體間的衝突與壓力，主管機關當有其因應措施。以下，即針

對資訊素養政策可行因應措施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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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平行單位間當進行政策整合，以期有效回應家長與公益團體需求 

就資訊素養政策而言，涉及面向往往不限定於教育主管機關。對此，本研究

認為在政策訂定上理當先就各平行單位進行政策整合與論述。舉例而言，如針對

網路無法律之迷思，法務部當落實宣導與推廣網路法律認知與素養；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則可正向宣導網路自我保護及典範行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則可

強化媒體素養與認知，同時宣導學生網路使用正向行為，甚或補助媒體辦理或開

設家長輔導學童善用網路之推廣節目與專欄（如電視、廣播、報紙），同時落實

網路分級制度應用與推廣，並進一步推動家用網路過濾或防堵機制免費化；經濟

部則可鼓勵或補助遊戲軟體業者開發符合教育學習之遊戲，鼓勵與補助網咖業者

辦理親子共同學習與善用網路資源成長活動，亦可鼓勵網咖與遊戲業者自律規

範；警政署可落實宣導和推廣如何預防網路詐騙與網路犯罪。透過上述各平行單

位政策整合，相信當有助於政策規劃與提出之完整性與周延性。 

(二) 內部單位間進行政策聯繫與整合，以利有效回應家長與公益團體施壓 

除政府機關平行單位政策整合外，本研究認為就教育主管機關而言，亦當妥

善進行內部單位政策聯繫與整合。舉例而言，體育署可推廣與補助辦理樂活運

動，鼓勵親師生共同參與，同時亦可鼓勵學生每日完成定量之活動，避免學生網

路使用過度沉迷；終身教育司可辦理和推廣家長輔導學生善用電腦網路認知課

程，並針對不同縣市單位所需議題進行推廣，同時亦可辦理親子網路識讀課程與

活動；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可強化中小學國民教育資訊素養課程推廣與應用，並要

求各縣市國教輔導團成立資訊素養領域輔導員機制，期有效應用與推廣資訊素養

政策，並可強化於高中資訊素養課程之推廣與應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可強化技

職教育學生資訊素養課程，同時鼓勵技職教育學生投入優質網路素材或遊戲軟體

之開發和參與；高等教育司可針對大學生資訊素養進行關注；而資訊及科技教育

斯則當持續關注相關資訊素養議題。透過各內部單位政策彙整與合作，相信當有

助於資訊素養教育政策規劃。 

(三) 積極鼓勵官產學合作推廣與應用，以助因應產業利益團體施壓 

本研究認為，誠因相關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皆有一定程度關注與期望，

故在政策規劃與擬定上，或可鼓勵官產學合作推廣與應用。在政府機關層級，可

提供一定經費計畫補助；在產業利益團體上，可協同網路服務業者或軟硬體廠商

進行公益活動推廣；在學術或公益團體上，可鼓勵相關團體（如兒福聯盟、得勝

者基金會、愛鄰協會、展翅基金會、勵馨基金會、網路分級基金會、TWNIC 及

臺灣軟體品質協會等民間公益團體）共同合作推廣與應用。相信透過官產學合作

推廣與應用，有助於資訊素養教育政策更為不同立場之利益團體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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